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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20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吉林省长春市平阳街 912 号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通讯方式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0 年 11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刘良文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通知、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3 人。 

董事高俊芳、张洺豪因个人原因缺席，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。 

董事刘良文、王祥明、卢鸿权因疫情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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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参会董事审议，同意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，但均无法保证 2018年年度报

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不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三位董事对报告内容共同表示异议如下： 

（1）由于无法与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其他相关原高层管理

人员联系，因此无法认定财务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和发生额，也无法认定关联方

关系及交易披露的完整性、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等可能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 

（2）公司未能将重要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纳入2018年年

度财务报表编制范围。 

（3）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未经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签章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经参会董事审议，同意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，但均无法保证 2019年年度报

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不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三位董事对报告内容共同表示异议如下： 

（1）由于无法与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其他相关原高层管理

人员联系，因此无法认定财务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和发生额，也无法认定关联方

关系及交易披露的完整性、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等可能对财务报表的影响。 

（2）公司未能将重要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纳入2018年年

度财务报表编制范围。 

（3）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未经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签章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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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8、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

专项说明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（1）董事会意见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

的揭示了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，董事会对此予以理解及认可。 

（2）董事会说明 

2018年 7 月，公司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长

春长生）发生狂犬疫苗事件，导致长春长生被药品监管部门吊销《药品生产许可

证》并被处以巨额罚款，包括董事长在内的多名高层管理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被

采取强制措施。2019年 6月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长春长生的破产

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大成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为长春长生管理人。2019 年 11月，

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长春长生生破产。 

受长春长生狂犬疫苗事件影响，公司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主动离职，部分高层

管理人员因被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而被动离职。公司银行账户自 2018

年 7月冻结至今，导致公司维系基本的日常运营出现困难，无法聘任相应的员工

履行管理层责任。长春长生的经营管理权限自 2019年 6 月起由长春市中级人民

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北京大成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行使，在审计期间，公司与北京

大成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就审计需要提供的资料进行沟通，但未能获得回应。 

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努力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，争取相关问题早日解决，切实

维护好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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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1 月 2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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